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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20 年 6 月 23 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20 年 1 月 2 日（民事上诉状日期，受理日期不详）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

 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苏州金秾九鼎创业投资中心(有限合伙)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康青山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盛雪川、江苏卓岳律师事务所 

 

姓名或名称：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(有限合伙)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康青山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盛雪川、江苏卓岳律师事务所 

 

（二）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李付广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郭银昌、河南兴亚律师事务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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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或名称：安阳中棉所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聂菊玲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郭银昌、河南兴亚律师事务所 

 

姓名或名称：中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马雄风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殷飞、河南兴亚律师事务所 

 

姓名或名称：刘金海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/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殷飞、河南兴亚律师事务所 

 

姓名或名称：刘建功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/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殷飞、河南兴亚律师事务所 

 

姓名或名称：殷保明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/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殷飞、河南兴亚律师事务所 

 

姓名或名称：王路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/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殷飞、河南兴亚律师事务所 

 

姓名或名称：郭香墨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/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殷飞、河南兴亚律师事务所 

 

姓名或名称：贾澎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/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殷飞、河南兴亚律师事务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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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或名称：李凯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/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殷飞、河南兴亚律师事务所 

 

姓名或名称：樊易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/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殷飞、河南兴亚律师事务所 

 

（三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2013 年 9 月，苏州金秾九鼎创业投资中心(有限合伙)、烟台昭宣元盛九鼎

创业投资中心(有限合伙)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、安阳中棉所科技贸易

有限公司、中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刘金海、刘建功、殷保明、李凯、王

路、郭香墨、贾澎、樊易签署了《中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及股

权转让协议》和《中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协议的补

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补充协议”），该《补充协议》中约定若公司未达到协议中

相关业绩及经营指标的要求，苏州金秾九鼎创业投资中心(有限合伙)、烟台昭

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(有限合伙)有权要求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、安

阳中棉所科技贸易有限公司、中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刘金海、刘建功、

殷保明、李凯、王路、郭香墨、贾澎、樊易回购其所持有的中棉种业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全部或部分股份。  

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、安阳中棉所科技贸易有限公司、中棉种业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刘金海、刘建功、殷保明、李凯、王路、郭香墨、贾澎、樊

易认为《补充协议》中相关条款违反了《公司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向河南省安阳

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法院确认《补充协议》无效。 

 

（四）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2019 年 12 月 1 日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《民事判决书》

（2018）豫 0502 民初 1620 号，判决《关于中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

扩股及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》中相关股权回购及业绩补偿条款无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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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一审判决书，苏州金秾九鼎创业投资中心(有限合伙)、烟台昭宣元盛

九鼎创业投资中心(有限合伙)向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二审上诉，诉求如下： 

撤销一审判决，依法改判 

 

三、判决情况（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） 

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收到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2020 年 10 月 12 日

作出的《民事判决书》（2020）豫 05 民终 1277 号，判决结果如下： 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二审案件受理费 100 元，由苏州金秾九鼎创业投资中心、烟台昭宣元盛九

鼎创业投资中心负担。 
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 

针对本案诉讼结果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： 

无。 

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未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。 

 

（二）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未给公司带来债务，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影响。 

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《民事判决书》（2020）豫 05 民终 1277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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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0 年 10 月 2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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